
附件 

 

贵州理工学院校园网新闻发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贵州理工学院校园网在学校形象

宣传、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的作用，进一步做好学校新闻宣

传工作，规范校园网新闻发布行为，提高学校新闻网站登载

新闻的业务质量，更好地为各单位和广大师生提供新闻信息

服务，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特结合本

校校园网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贵州理工学院校园网络新闻宣传工作坚持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高校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新闻舆

论观，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服务学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

大局，服务建设高水平理工大学的中心工作，服务基层和广

大师生员工，为学校的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第三条  贵州理工学院校园网的新闻编辑发布工作在

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校党委宣传部是学校新闻业务的

主管部门。 

 



第二章  内容要求 

    第四条  “重要新闻” 主要涵盖下列内容： 

    1、学校学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

上级有关部门重要工作部署，学校重点工作、重大决策、重

要会议和大型活动的有关信息； 

    2、省、市及以上领导和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来校视察，

参加学校有关会议和重要活动，以及对学校改革和发展提出

的指导性意见、重要批示等有关信息； 

    3、学校领导参加的校内外重要会议及重大活动，学校重

点工作的有关信息； 

    4、学院教学科研、对外交流、人才培养、文化建设取得

重要成绩的新闻； 

    5、学校各单位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措、突出成就、典型

经验和特色活动等有关重要信息； 

    6、学校各单位承办的全国性、行业性、全校性重要会议、

重要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教学科研活动和校园文化活动等

有关信息； 

    7、学院部门或师生员工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荣誉的新闻； 

    8、学校教职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工作

中取得的突出成就、值得宣传推广的经验性做法； 

    9、我校杰出校友具有新闻价值的最新动态的有关信息； 

    10、主流新闻媒体对学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党建与



思想政治工作及其学生活动等有关学校工作的新闻报道。 

    第五条  “校园动态” 一般集中反映教学科研、人才培

养、管理服务等各单位、各部门有特色、有成绩、创新性工

作的开展情况。 

    第六条  下列新闻信息原则上不在“校园动态”发布： 

    1、基层单位一般性会议新闻； 

    2、各部门、各单位的常规性、事务性工作或业务活动； 

    3、已报道过的同一类活动的新闻或内容雷同的系列活

动新闻； 

    4、涉及多个部门、单位和个人的同批次、同类别受表彰

的新闻信息，原则上不分开发布； 

    5、报道时间严重滞后的新闻； 

    6、涉及保密文件及保密信息的新闻； 

    7、其他不适宜上校园网首页的新闻。 

 

第三章  写作要求 

    第七条  新闻报道时效性要求。符合网络新闻时效性强

的特点，重要新闻投稿时间一般不超过 24小时，一般性稿件

不超过 3 天（含新闻发生当天），收稿日期滞后事件发生日一

周的稿件不予刊登。 

    第八条  新闻报道准确性要求。新闻稿件要突出新闻性，

内容要真实、准确、客观，切忌含混、模糊、夸张，应避免



过于口语化、语句不通、错字别字、过多修饰等情况的出现。

构成新闻要素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必须真实；新

闻中引用的资料、史实、引语、数字，新闻中涉及的人物姓

名及其职务、职称，以及有关单位部门的名称等均应准确无

误。 

    第九条  新闻报道规范性要求。 

    1、新闻正文的部门和单位名称一般应在第一次出现时

使用全称，再次出现时使用简称。新闻应立足全校，不可使

用“我院”、“我部门”等字眼。 

    2、新闻中涉及校内两个以上人员排序时，校领导一般以

贵州理工学院主页中“现任领导”栏目为准。新闻中出现人

物姓名一般应到校级领导为止。专项工作新闻可酌情出现相

关部门负责人正职或关系重要的人物姓名。如无必要，部门

（一般只到学校二级部门为止，特殊情况除外。）负责人正副

职一般只提“××（部门）负责人”。涉及校外两个以上人员

排序时，一般应征求学校办公室或有关部门意见。 

    第十条  新闻标题制作具体要求如下： 

    1、新闻标题制作要突出体现贵州理工学院的形象和发

展，反映出贵州理工学院的水平和实力。 

    2、新闻标题揭示的内容要完全符合新闻事实本身。选取

新闻中某重要信息点制作标题时，必须顾及新闻事实全貌。

含有评点意义和情感色彩的标题要恰如其分。 



    3、新闻标题应尽量简明扼要，清晰准确的说明新闻事实，

要尽量概括新闻要点，提示出最重要的新闻信息，体现“标

题即新闻”，充分发挥导读作用。 

    4、新闻标题制作要注重确立新闻作品格调，要抓住读者

兴趣，增强网络新闻宣传的吸引力，争取更高点击率。 

    5、新闻标题一般不要出现“我校”字眼，应代之以“贵

州理工学院”、“贵理工”。 

    6、新闻标题中的部门和单位名称一般应使用简称。 

    第十一条  文字新闻配图的要求。鼓励文字稿件配发图

片，图片应清晰、生动、有现场感。尽量避免摆拍。每则新

闻配发图片一般在 1～3张，重要新闻不超过 5张。 

 

第四章  形式要求 

     第十二条  文字要求：标题不宜太短或是太长，字数一

般控制在 24 个字之内。全文行文简洁、语句通顺、语义清

晰，一般以总长不超过 800字为宜，具体需参照来稿内容而

定。 

    第十三条  图片要求：横幅图片要求处理成宽度为 500

像素的图片，竖幅图片要求处理成高度为 500 像素的图片，

方便网络传播。图片要能鲜明的表明文章的主题。提供的图

片要清晰、明亮。若不明亮的，可用 PS 调节亮度和对比度。 

 



第五章  投稿要求 

    第十四条  稿件提交要求：单位（部门）撰写好稿件后

提交到本单位（部门）负责人处，经单位（部门）负责人审

核通过签字盖章后，交至校党委宣传部。 

    第十五条  文稿要署名部门及作者，多人撰写的署名最

多不超过 3人。有照片的要注明照片来源。 

    第十六条  新闻稿件采用的最终决定权在贵州理工学

院党委宣传部。新闻稿件审核通过后将上传到校园网首页，

需要修改的将退回到投稿单位，投稿单位按要求处理后再行

投稿。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贵州理工学院党委宣传

部。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